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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  第六十二年

议程项目 16 

阿富汗局势 

 
 

  2007 年 3 月 21 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同文信 
 
 

 关于阿富汗的第二次区域经济合作会议于 2006 年 11 月在新德里举行。会议

由印度政府外交部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共同主持。印度总理和阿富汗总

统也出席了会议。 

 谨随函附上关于阿富汗的第二次区域经济合作会议结束时发表的《新德里宣

言》（见附件）。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6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尼鲁帕姆·森（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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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3 月 21 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同文信的附件 
 
 

  新德里宣言 
 
 

 出席 2006 年 11月 18日和 19日在新德里举行的关于阿富汗的第二次区域经

济合作会议的各代表团:  

 对阿富汗在重建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表示满意； 

 指出阿富汗基于同区域国家合作的发展战略大大增加了减少贫困和实现《阿

富汗契约》基准以及在全区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可能性； 

 欢迎在实施阿富汗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协调和监测联合委员会及在这项工作

中对区域经济合作综合作用的定位方面取得的进展； 

 认识到新德里会议是对 2005 年 12月 4日和 5日在喀布尔举行的第一次区域

经济合作会议的后续行动并要以第一次会议的成功为基础； 

 还认识到新德里会议也借鉴了在最近几年里举行的其他区域会议的重要工

作成果,其中包括《波恩协定》(2001 年)、《喀布尔睦邻友好关系宣言》(2002 年)、

东京会议(2002 年)、《迪拜宣言》(2003 年)、比什凯克会议(2004 年)、伦敦会议

(2006 年)、经合组织首脑会议(2006 年)、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2006 年)、中

亚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2006 年)以及南盟部长会议(2006 年)； 

 承认各区域组织和方案,特别是经济合作组织、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亚区

域经济合作计划、 中亚和南亚交通和贸易论坛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为扩大区域经

济合作的广度和范围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认识到相对于周边区域，阿富汗处于重要战略位置和中心地位，这具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提供了一个中心点； 

 认为该区域和平与经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稳定阿富汗东部和南部

安全局势方面的进展； 

 认识到毒品的生产、贩运和消费阻碍该区域的经济发展； 

 认为尽管存在上述安全问题及其它制约因素，但现有条件仍提供了一个良好

的机会，可通过协调在跨区域劳动力流动、加强贸易与投资，以及共同促进基建

活动，尤其是促进各种形式运输和能源开发的基建活动等方面的政策，改善人民

的福祉； 

 注意到目前的商业气氛有利于加强区域投资和商业联系, 并需要得到必要

的激励,才能发挥出最大潜力； 



 
A/61/828

S/2007/177

 

07-29117 3
 

 认为该区域的资源,尤其是水、农业资源及能源，可造福于所有人； 

 认识到该区域各国签署的多项国际、区域和双边协议为扩大合作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还认识到在双边捐助者的慷慨相助下和通过国际与区域组织技术专长的支

持，在实体基建、边境管理、规章制度及相关活动等领域正在开展的众多方案已

经为区域经济合作之路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重申区域经济合作对区域发展前景具有核心意义，而且这种合作为创造所有

人的“双赢”局面提供了很多可能性； 

 确定能力建设，尤其是阿富汗能力建设，应成为一个关键的跨领域支柱，应

将其纳入所有区域合作战略主流,包括纳入南南合作战略主流，使这些战略具有

高质量和可持续性的优势； 

 坚信建立对区域经济合作的信任和信心的最好办法是，在立即惠及该区域各

国的具体项目上进行切实和实际的合作； 

 还坚信该区域各国政府应继续努力建立有效机制，以便各领域为上述多方

面、互动型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创造有利的扶持环境； 

 注意到： 

 (1) 电力贸易和能源发展：可能可以根据国际标准电力采购协议进行电力贸

易以及加速建设电力传输基础设施，这两点会给若干国家带来互利，因此值得继

续通过适当架构详细和紧急地考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鼓励和促进区域各国间

的能源运输。应尽一切努力支持和加快实施各种区域和国际传输网。将优先向位

于传输线路沿线的社区提供电力和相关服务。将采取联合步骤,促进和有效利用

本区域的水电潜力。国际金融机构将继续研究区域能源市场的可能演变,从而妥

善确定和充分运用区域合作的可选办法。据某些方面估计，阿富汗潜在的天然气、

石油和煤炭天然储量可能比原先估计的大得多，将考虑在私营部门参与下加以开

发，这一措施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的投资、贸易和稳定。阿富汗还将最大限度地增

加它加入《能源宪章条约》后产生的机会。 

 (2) 可再生能源：获得清洁、安全和负担得起的能源可能是区域经济全面发

展的关键条件，因此，应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机会,尤其是在该区域

富有的资源方面，即水能、太阳能、风能和生物物质能源方面充分利用合作机会。

各国将努力协作，在区域范围内管理共同资源，尤其边境地区的资源，评价和测

绘资源、分享数据、诀窍和技术，特别是成熟和完善的主流技术，这些技术既要

可靠，又要适合于区域、环境和文化特点，且在该区域容易找到零配件和维修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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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土阿巴印天然气管道：拟议的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

气管道有可能创造区域能源合作的新机遇，并因而促进发展，改善设施安全和整

体经济效益。 

 (4) 促进贸易：各国将力图统一其监管制度和程序，以逐步减少货物和服务

跨境流通的障碍，实现交易成本和时间的最小化，完善双边边境管理及基础设施,

包括签证、陆地货运和海关法规，从而加强安全，鼓励正当贸易并查禁毒品和其

它非法贸易。为了加强区域贸易，各国将共同努力,制定高效、透明的交易行为

规范。为更好地协调，将酌情建立过境和贸易促进总局。为了管理边境口岸设施,

将鼓励建立公私伙伴关系。 

 (5) 交通运输：各国将继续共同努力,并与区域和国际组织合作，实施并在

必要时修改和更新现有的双边、三边和多边贸易和过境公约和协定；深入研究如

何通过创建、开发和维护区域间运输路线而获得最大优势，选择最有前途的若干

路线并相应地确定优先投资的对象；并密切注意适当和逐步开放区域运输市场。

应特别着重于开发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西和南北走廊。各国还将鼓励和促进

该区域内部的能源运输。还将以公平合理和符合各国参加的区域和国际义务及最

佳做法的方式，解决具体的双边及三边陆路过境问题。 

 (6) 投资和商业环境：为了尽量扩大机遇，将把重点放在以下方面：增强信

息共享；鼓励创业文化；创建管理良好的互利市场和工业区；实施区域和双边贸

易、投资和过境协定；让选定产品以优惠条件进入市场、统一质量和标准体系；

简化签证制度；通过自由化和改革的激励，改造非正规部门。 

 (7) 农业：这是区域经济增长和振兴的主要支柱之一。重点将放在以下方

面：农村综合金融系统,包括通过区域合作专门为阿富汗开发一个系统；生产高

价值商品，包括具有商业优先地位的常年园艺产品和牲畜；鼓励销售和加工行业

私营部门的增长；降低关税；建立统一的质量管理机制；进入并更好地了解区域

市场；产品跨境流通便利化；汇集各国进行农业科研、实体和体制设施以及培训

的能力。 

 (8) 能力建设：各国将努力进行劳动力技巧开发、教育和培训，这可以发挥

重要作用，既可产生比较优势，又可使所有领域的区域合作具有可持续性。 

 (9) 禁毒：所有区域合作活动均须加强执法机制，防止非法物品的流动，尤

其是毒品和前体化学品的跨境流动。 

 决定: 

 (1) 本区域各国将开展提高信用及建立信任的措施，这对于持续和互动型区

域合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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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区域经济合作的短期重点将是开展实际可行的“双赢”项目，特别是在

能源、交通、贸易、农业和采矿领域开展“双赢”项目，这些项目将为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国家带来利益，并随后能够融入更加广泛的区域经济合作的规范。 

 (3) 将给予这类项目更高的政治承诺。 

 (4) 阿富汗的发展将仍然是确保该区域增长、稳定与繁荣的核心因素。该区

域各国将采取实际步骤，制订以此为方向的必要政策。 

 (5) 各国和区域组织将通过确定各自的优先重点问题，更好地分享信息，避

免工作重叠。 

 (6) 区域组织将继续探索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机制和机遇的机会，包括采取

建立公私伙伴关系的举措。 

 (7) 亚行将进行区域一体化战略研究，并将在下次会议上公布主要结果。 

 (8) 区域各国将在所有适当论坛上加大力度，消除国家和区域之间的陆上贸

易和过境障碍。 

 (9) 区域各国将致力于航空自由化，以提高区域交通水平。 

 ⑽ 各国和各机构将通过支持双边/多边跨界能源项目举措，协助阿富汗成

为该区域的能源桥梁并发展区域贸易。它们还将努力开发区域可再生能源项目。

将加快土库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输气管的工作，开发出一个在技术上和商

业上可行的项目。 

 ⑾ 各国将建立区域技术委员会制定模式，该委员会将审查过境农业贸易的

障碍并提出解决办法。 

 ⑿ 本区域各国将努力缔结/拓宽现有对阿富汗的优惠贸易协定，包括优惠

关税协定。 

 ⒀ 区域各国将进一步探讨在能源、农业、交通、矿山和金融服务等潜在投

资领域开展具体和具有区域意义项目的机会。 

 ⒁ 本区域各国将鼓励各自国内培训机构彼此建立体制联系，以期对其劳动

力进行能力建设，其长远目标则是建立给所有人带来互利的专门领域区域培训机

构。 

 ⒂ 阿富汗政府将主导落实这次会议决定和意见的工作。 

 ⒃ 区域各国将在一年内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进一步审查区域经济合作方

面的进展。 

 ⒄ 为了筹备下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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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加强各国国家协调中心，以帮助与会国评价和执行区域倡议。阿富汗

政府将向各国国家协调中心分发这次会议的有关文件，并牵头采取必要

的落实措施； 

• 上述协调中心将适当和切实地宣传本次会议各技术工作组的成果。 

 


